[bookmark: _GoBack]附件一：书法作品要求

（一）作品内容与创作题材
作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紧扣活动主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精神，格调积极健康，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书法类：重点围绕以下方面进行创作，也可参考推荐词条（附件1）创作作品。
（1）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律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展现新时代律师队伍新作为、律师工作新成效。
[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3]（2）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聚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光辉历程、重要会议、重大成就，展现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围绕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赓续红色血脉，传递正能量。
（3）围绕抒发新时代国家建设成就、科技强国、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人民美好生活等真挚情感，彰显新征程的精神风貌。
（4）围绕宪法、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条文，律师法颁布30周年、全国律协成立40周年及律师职能作用发挥，弘扬法治精神。
（二）作品类型与规格标准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9]形式：毛笔书法，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均可，单幅仅限一种字体，支持汉字、少数民族文字创作。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规格：以竖幅构图为主，尺寸最大不超过四尺整张（138cm×69cm），提交JPG高清电子版，分辨率≥300dpi，单张文件不低于5MB，附带作品名称、释文及创作说明。
（三）相关规范要求
1.作品创作时间原则上为2023年以来创作的作品。每人限投3件，可跨类别投稿。作品须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及创作时间。
2.作品必须为原创内容，严禁抄袭、盗用他人创作成果，不得侵害第三方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合法权益，违规者取消参展资格。
3.投稿即视为作者同意主办方有权在展览期间及结束后，以非商业性方式永久、免费使用该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网络展播、宣传推广、汇编成册、展览展示等。主办方使用时将注明作者署名。



